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120-3-2(106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6361236215874015800234663第1分位

63007359135737135306061491263第2分位

4596627393065193011422882845663第3分位

7573842278980078931763404200663第4分位

102906558629936629788155885691463第5分位

682143851707631701661288027529563第6分位

508252982276762272656419659313563第7分位

4136425092062892036965266910784463第8分位

4914228980966780949236554712387763第9分位

6261135715673515678708858214487763第10分位

79392441062819062944910163316833563第11分位

15094179880511768051315012396218609763第12分位

13159670207910800791633414424520968863第13分位

1039115636569416562271317271523475863第14分位

11576162290310009032719319288826362963第15分位

992945405729185723295622579630420563第16分位

199270104045114184514461527021636148863第17分位

1150896195459975456418534044043425963第18分位

188627986536135853610513745591955868462第19分位

579713294196733139673783521123484135575862第20分位

23869791281549820363498736141345368747665631258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9年02月01日表120-3-2(106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631964160 63612

第2分位 6264233530 62977

第3分位 433002552114 45852

第4分位 754210317 75421

第5分位 1021180788 102118

第6分位 56475100781661 66553

第7分位 4816902656 48169

第8分位 37569983696 37668

第9分位 437035154923 44218

第10分位 5474107870 54741

第11分位 6994309449 69943

第12分位 1377296213150 137791

第13分位 887982646416334 115262

第14分位 78335286422713 81198

第15分位 82074679826889 88872

第16分位 63315302332956 66338

第17分位 152276237944615 154655

第18分位 5046144364185 50904

第19分位 821001390105137 83490

第20分位 1990732288378352 201361

合      計 159143959703735837 1651142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